建设工程全流程电子化项目操作指南
（适用于投标人）
 
一、投标前准备
（一）办理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以及企业信息登记。
（二）投标人可进入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以下简称门户网站），下载相关操作指引（下载路径：首页/服务指南/系统帮助/操作手册）。
二、投标申请
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业务系统，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流程如下：
1.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投标登记”，可查询到在投标登记时间范围内的所有项目。
2.选择对应项目，点击“投标登记”进入投标登记页面，填写并确认投标登记信息无误后，提交投标登记。如投标人为联合体的，由组成联合体的主体单位录入联合体所有成员单位信息，待成员单位通过业务系统确认联合投标登记后，该联合体投标登记信息方可生效。
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
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可从门户网站对应项目招标公告附件中查看、下载。
四、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
（一）投标人提问
1.资格预审项目，只有通过资格预审的正式投标人才能提问。投标人登录业务系统，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招标答疑提问”查询项目并提问。
2.资格后审项目，投标人可登录业务系统，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招标答疑提问”查询项目并提问。
（二）查看项目答疑纪要
投标人可直接从门户网站“建设工程”->“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专区下载意向项目的答疑纪要；也可以登录业务系统，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我的投标项目列表”->进入到意向项目，在“答疑纪要”栏查看或下载。
五、投标文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加密和递交
（一）具体操作请进入门户网站下载查看（下载路径：首页/服务指南/系统帮助/操作手册）。
（二）注意事项
1.投标文件不能进行压缩处理。
2.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内容、格式及电子签章均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3.投标文件使用数字证书进行加密后方可递交（注：加密与解密需使用同一证书操作）。
4.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如需修改或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点击“撤回”按钮，并在“修改或撤回投标文件申请”上加盖电子签章即可。
六、投标保证金交纳（如有）
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有关规定办理递交。
七、开标
（一）登录网上开评标系统
投标人可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开标时间登录网上开评标系统，参加网上开标。
路径：登录业务系统，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在线开标”。
（二）投标文件解密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网上开评标系统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使用加密时的数字证书对已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三）开标在线异议
招标人在唱标环节开启“在线异议”后，投标人若有异议，需要在招标人开启异议后的15分钟内提出，投标人若无异议，点击“我没有异议了”按钮即可。 
（四）查看开标结果
网上开标结束后，投标人可从门户网站“建设工程”->“网上开标”专区查看开标结果。
八、评标澄清（如有）
如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通过评标系统向投标人发起澄清，系统通过短信方式向投标登记中的单位被授权人发出通知。投标人可登录业务系统，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评标澄清”，对评委发起的澄清进行回复并加盖电子签章。
[bookmark: _GoBack]九、投标人在线提出异议（适用于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提出异议和公示期间提出异议）
投标人登录业务系统，选择“我是投标人”->“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异议管理”->点击“新增异议”选择要发起异议的项目，在线提出异议。具体操作请进入门户网站下载查看（下载路径：首页/服务指南/系统帮助/操作手册）。

